
 
1. 函文需列出擬採用之基準、測定

日期、設備場地資材準備情形。 
2. 附件含技轉文件、規格表、自測

表、機械功能說明及3台測試機
照片，廠商測定同意書與型錄。 

 

分案檢核是否適
用現行基準？ 

農試所函復， 
由研發單位通知廠商向
農試所繳費後，由研發

單位自辦測定 

研發單位撰寫報告 

研發單位完成(修正)測定
報告初稿，函送農試所 

測定報告經審查後定稿，
印製並出具測定報告 

報告內容與格
式是否正確？ 

1.收取定額行政費(收費標準由農
委會核定) 

2.農試所得派員見證測定 

1.自辦測定報告定稿後由農試所依照
一般測定報告樣式印製。 

2.農試所依據農機性能測定要點第七
點出具報告5份予廠商，1份予農委
會農糧署，1份予研發單位(皆含廠
商型錄)。 

自辦測定函文農試所 

研發單位自辦測定流程 
(依據111年第二次農機性能測定方法 
   與暫行基準研訂會議決議修訂) 

退請修正 

否 

否 

退請研發單位申請基準研修訂 
[參考研發單位提出測定基準

研修(新訂)流程] 

檢核文件是否
符合？ 

退/補件 

是 

是 

是 

自辦之測定報告封面格式與一般農
機性能測定一致。內文之「辦理依
據」應敘明研發單位申請自辦測定
之函文字號 

否 

附件1 


